附件1
淮滨县安防委成员单位工作职责

县委宣传部：参与防灾减灾救灾方针、政策、规划的制定和贯彻落实；负责组织协调相关单位和新闻媒体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新闻发布工作；指导媒体及时发送预警信息，督促指导新闻媒体做好宣传报道工作，加强宣传教育、舆论引导力度，确保正确舆论导向，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县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参与防灾减灾救灾方针、政策、规划的制定和贯彻落实；负责将防灾减灾工作纳入全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根据《政府投资条例》等做好防灾减灾项目的立项审批和概算核定等工作，积极争取应急领域相关专项中央预算内投资，协调推进有关项目建设；协调救灾物资装备、防护和消杀用品、医药等生产供应工作；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保障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防止价格大幅波动；组织编制或指导地方编制灾后恢复重建规划，统筹规划推进重大项目实施，做好灾后规划实施情况中期评估和规划项目调整参与防灾减灾救灾方针、政策、规划的制定和贯彻落实；根据县应急管理局提出的县级救灾物资储备规划、品种目录和标准，承担县级救灾物资的收储、轮换和日常管理工作，根据指令按程序调出；负责组织、协调救灾粮食的调拨和供应工作。
县教体局：参与防灾减灾救灾方针、政策、规划的制定和贯彻落实；负责督促中小学、幼儿园将防灾减灾知识纳入安全教育，开展防灾减灾救灾教育培训、预案制定和演练工作；协助灾区政府、指导灾区教育行政部门做好受灾学校转移师生员工、恢复正常教育教学秩序等工作，牵头做好学校灾后恢复重建规划、计划、方案并组织实施。
县科学技术局：参与防灾减灾救灾方针、政策、规划的制定和贯彻落实；牵头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组织开展防灾减灾救灾领域科技创新工作，支持技术装备研发；负责将防灾减灾救灾列入科研项目申报范围；鼓励引导高校、科研机构加强防灾减灾科研，为救灾决策提供科学支撑。
县商务和工业信息化局：参与防灾减灾救灾方针、政策、规划的制定和贯彻落实；协调救灾物资装备、防护和消杀用品、医药等生产供应工作；负责指导工业企业灾后恢复重建复工复产工作；负责组织和协调县内救灾食品、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应急救灾物资储备、供应等工作，协调指导大型商超做好抢险救灾生活必需品的投放和保供工作，稳定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商贸企业的抢险救灾工作。
县公安局：参与防灾减灾救灾方针、政策、规划的制定和贯彻落实；负责重大减灾活动期间的现场安全警戒和交通秩序维护,以及指导和协调灾害期间灾区公安机关维护社会秩序稳定，打击趁灾实施的各类违法犯罪活动，查处制造网络谣言等违法违规人员；配合做好自然灾害期间发生的非正常死亡案件的调查工作；做好灾区重点单位安全保卫工作；积极配合灾区做好救灾救援和应急救助工作；协助组织灾区群众紧急转移工作，做好交通疏导、交通管制以及相关工作；确保救灾物资运输安全畅通；负责全县公安系统防灾减灾宣传教育工作。

县民政局：参与防灾减灾救灾方针、政策、规划的制定和贯彻落实；会同业务主管单位依法对防灾减灾救灾类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进行登记和监督管理；动员引导有条件的社会组织参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督促指导各乡镇（街道）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受灾人员纳入临时救助最低生活保障或特困人员救助等范围；指导事发地做好重大灾害因灾死亡人员遗体处置工作。
县司法局：参与防灾减灾救灾方针、政策、规划的制定和贯彻落实；指导全县司法行政系统防灾减灾宣传教育工作。

县财政局：参与防灾减灾救灾方针、政策、规划的制定和贯彻落实；根据财力情况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实际需要，统筹安排县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和自然灾害救助工作经费，并纳入年度预算；会同县应急管理局做好中央、省、市、县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管理和绩效评价工作。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参与防灾减灾救灾方针、政策、规划的制定和贯彻落实；负责组织灾区群众劳务输出，维护灾区外出务工人员合法权益；协助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奖励优待、受灾群众就业等工作。
县自然资源局：参与防灾减灾救灾方针、政策、规划的制定和贯彻落实；负责做好灾区基础地理信息数据保障工作。

县林业局：参与防灾减灾救灾方针、政策、规划的制定和贯彻落实；负责组织编制森林和草原火灾防治规划和防护标准并指导实施，指导开展防火巡护、火源管理、防火装备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负责林业、草原有害生物防治和检疫管理工作，指导林业草原植物检疫执法；管理林业和草原有害生物监测、预报、预警工作。
淮滨生态环境分局：参与防灾减灾救灾方针、政策、规划的制定和贯彻落实；负责组织对灾区的环境污染情况进行监测、分析，提出处置方案建议并指导当地实施；掌握突发灾害和疫情期间灾区的生态环境状况，指导灾区做好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工作。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参与防灾减灾救灾方针、政策、规划的制定和贯彻落实；贯彻房屋建筑及附属设施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的抗震设计规范并监督落实；组织房屋建筑及附属设施，对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抗震设计监督管理；指导灾区开展灾后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的工程安全评估、鉴定、恢复重建等工作。

县城市管理局：参与防灾减灾救灾方针、政策、规划的制定和贯彻落实；负责指导协调做好城市内涝灾害紧急避险工作；开展城市建成区城市管理设施的安全评估、恢复重建工作。组织道路、水、气、暖等部门开展防灾保障基础设施普查和治理工作，负责灾后垃圾集中清理运输等环境卫生维护管理工作，确保及时恢复城市市容，保障居民生活环境卫生。
县交通运输局：参与防灾减灾救灾方针、政策、规划的制定和贯彻落实；负责重大灾情发生时，优先抢通灾民疏散、救灾物资、救灾人员输送的公路、水路，开通减灾救灾“绿色”通道，保障交通畅通。根据减灾救灾工作需要，组织协调应急运输车辆，会同有关部门做好救灾物资紧急运输等工作；指导交通运输领域安全监督、公路安全信息发布、开展防灾减灾救灾和应急避险等工作；负责灾后公路交通基础设施的修复。
县水利局：参与防灾减灾救灾方针、政策、规划的制定和贯彻落实；负责制定全县水旱灾害防御规划，组织、协调、监督、指导全县水旱灾害防御工作，负责编制全县洪水干旱防治规划、重要江河湖泊和重要水利工程的防御洪水抗御旱灾调度及应急水量调度方案并组织实施；负责提供防洪抗旱、水利工程等防灾减灾救灾对策与建议；对全县水利工程安全进行监督管理；负责汛情旱情监测预警信息发布工作；承担防御洪水抢险救援的技术支撑；负责灾后水利设施的修复。

县农业农村局：参与防灾减灾救灾方针、政策、规划的制定和贯彻落实；组织全县农业自然灾害监测、防御和灾后指导生产救助工作；做好蔬菜等农副产品的市场保供工作；负责统计汇总核实农业受灾情况，组织专家、技术人员指导受灾群众搞好抢种补种等灾后生产恢复，开展农作物病虫害、农作物疫情、水生动植物以及畜禽疫情监测预警；及时报告农作物病虫害、水生动植物和畜禽疫情等灾害信息，指导、协调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制定应急预案、防御研究，组织开展农业防灾减灾技术推广和知识宣传；按照规定将符合条件的农村受灾困难群众纳入防返贫监测系统，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

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参与防灾减灾救灾方针、政策、规划的制定和贯彻落实；指导文化场馆和文博单位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及时修复因灾损毁的文化设施；协调相关媒体做好防灾减灾宣传报道工作、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指导文物属地进行灾后因灾损毁文物的评估、保护和修复工作，做好损毁设施恢复重建的规划工作。
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参与防灾减灾救灾方针、政策、规划的制定和贯彻落实；开展卫生防疫和急救知识的宣传教育及卫生应急演练；负责指导灾区做好医疗救护、疾病预防控制、卫生监督等工作；负责组织开展因灾伤病人员医疗救治、心理援助和灾区的卫生防疫，预防控制因灾传染病疫情的发生、流行；适时组织卫生应急队伍赴灾区开展医疗卫生救援和心理援助；组织指导卫生健康系统灾后恢复重建。

县应急管理局：承担县安防委办公室日常工作，协调各成员单位以及县安防委专家组开展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组织制定我县防灾减灾救灾方针、政策，编制并组织实施全县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牵头组织自然灾害应急救助工作，会同相关部门组织协调紧急转移安置受灾人员及其基本生活救助；承担自然灾害风险监测预警工作，组织开展自然灾害综合减灾能力调查评估；负责统计、发布自然灾害灾情信息，组织开展灾情核查、损失评估工作；组织灾害救助，救灾捐赠等工作；组织协调重要应急物资的储备、调拨和紧急配送，建立健全应急物资共用共享和协调机制；承担中央下拨、省、市级救灾款物的管理、分配和监督使用工作；指导完善社会力量和市场主体参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机制；负责震情监测预报、震情趋势判定、地震现场调查等工作；推进地震灾害风险评估及隐患排查；协同组织抗震救灾指挥调度和应急救援，参与灾区民用建筑物安全鉴定和灾后恢复重建规划编制；开展地震科学和减轻地震灾害的科学研究和科普宣传工作。
县审计局：负责对灾害救助政策落实、项目推进和救灾款物的分配、管理、使用情况进行审计。
县市场监管局：参与防灾减灾救灾方针、政策、规划的制定和贯彻落实；负责协调具备检验资质能力的检验机构对救灾物资及捐赠物资提供检测技术服务；负责救灾食品、药品、医疗器械的监督管理，协助有关部门组织救灾药品和医疗器械生产供应；开展价格监督检查，打击价格违法行为，保持灾区市场价格基本稳定。

县统计局：参与防灾减灾救灾方针、政策、规划的制定和贯彻落实；负责提供基础统计数据，协助分析、汇总灾情统计数据，配合县安防委办公室做好其他统计工作。

县医疗保障局：参与防灾减灾救灾方针、政策、规划的制定和贯彻落实；负责指导灾区落实受灾群众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政策。

县人防事务中心：参与防灾减灾救灾方针、政策、规划的制定和贯彻落实；负责提供必要的人防工程作为应急避难避险场所；必要时利用人防指挥通信设施配合发布避灾避险警报；利用人民防空战备资源参与抢险救灾工作；参与组织防空防灾知识宣传活动。

县气象局：参与防灾减灾救灾方针、政策、规划的制定和贯彻落实；负责气象灾害的实时监测、预警预报和灾情评估；负责制定全县气象灾害防灾减灾救灾规划，开展气象防灾减灾知识宣传；统筹规划并指导监督全县气象监测预警设施建设和信息资源共享工作；承担提供气象灾害防御建议和对策，做好救灾气象保障服务工作。

县税务局：参与防灾减灾救灾方针、政策、规划的制定和贯彻落实；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落实防灾减灾税收优惠政策，做好全县税务系统防灾减灾救灾相关工作。

武警淮滨中队：参与防灾减灾救灾方针、政策、规划的制定和贯彻落实；在县发生重特大灾情时，负责组织所属力量参加抢险救灾，协助当地公安部门维护救灾秩序和灾区社会治安，协助受灾害乡镇（街道）政府转移危险地区的群众。

县消防救援大队：参与防灾减灾救灾方针、政策、规划的制定和贯彻落实；负责城乡综合性消防救援和演练工作；在县内发生重特大灾情时，承担重大灾害事故和其他以抢救人员生命为主的应急救援工作；负责消防监督检查以及火灾应急救援；负责消防监督检查以及消防知识科普宣传工作。

县红十字会：参与防灾减灾救灾方针、政策、规划的制定和贯彻落实；负责协助灾区开展人道主义救助；参与灾区伤员救治、心理疏导等现场救护；依法开展社会募捐，管理、接收并分发所接收的捐助款物，负责对口捐赠物资的接收、发放和管理，处理对口国际社会援助事宜，及时向社会公布使用情况；参与备灾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

县科学技术协会：参与防灾减灾救灾方针、政策、规划的制定和贯彻落实；开展防灾减灾科普宣传教育活动，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科技知识，协助开展相关工作。

县社会救助中心：参与防灾减灾救灾方针、政策、规划的制定和贯彻落实；开展防灾减灾科普宣传教育活动，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科技知识，协助开展相关工作；负责指导督促农村敬老院等重点救助人员和场所的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健全城乡社会救助体系；按职责制定相关应急预案，组织本系统做好灾害应对工作。
县房产服务中心：参与防灾减灾救灾方针、政策、规划的制定和贯彻落实；开展防灾减灾科普宣传教育活动，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科技知识，协助开展相关工作；负责指导小区地下车库等地下空间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组织本系统做好灾害应对工作。
淮滨车站：参与防灾减灾救灾方针、政策、规划的制定和贯彻落实；负责协调所辖铁路及其设施的安全和抢修，优先运送救灾物资和抢险救援人员。协助应急、消防等部门做好铁路应急救援工作；统计报告所辖铁路及其设施等受灾情况。

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县临港产业集聚区、淮河文化园区：开展防灾减灾科普宣传教育活动，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科技知识，协助开展相关工作；负责指导协调所辖区域和相关企业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按职责制定相关应急预案，组织本系统做好灾害应对工作。
供电公司：参与防灾减灾救灾方针、政策、规划的制定和贯彻落实；负责灾区损毁的电力资产供电设备抢修工作，保障灾区供电公司供电区域的电力供应；指导重要用户抢修所属电力设施。

本职责中未规定自然灾害救助职责的其他相关单位，在应急状态下听从县安防委的协调指挥，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履行相关职能。

